
督查督办流程图 

 

 

 

 

 

 

 

 

 

 

 

 

 

 

 

 

 

 

 

 

  

  

 

 

依据：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督查督办工作制度（暂行）（粤松院联〔2015〕2 号） 

 

立项 

交办 

说明： 

党政办建立督查督办工作登记本，对需纳入督

办工作范围的事项，应一事一项做好立项登记，

以便进行跟踪督办。同时填写督查督办通知单，

报分管院领导审签。重大（复杂）事项，需报

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审定。 

催办 

报告 

办结 

1.急件跟踪催办、要件重点催办、一般件定期

催办 2. 口头催办（含电话催办）、书面催办、

召开协调会等多种形式，促使督查督办事项及

时落实。 

党政办将督查督办通知单与督办附件一并交主

办单位办理，交办时要做到任务量化、时限具

体、责任明确；主办单位应认真履行签收手续 

凡督查督办事项，都必须做到“交必办，办必

果，果必报”。主办单位应按照督查督办事项

规定的时限如期办结，并要按督查通知要求，

在规定的时限内向党政办书面提交《督查督办

事项办理情况报告单》，汇报落实结果。 

党政办对主办单位提交的《督查督办事项办理

情况报告单》进行审核把关，确保督查工作质

量。审核主要看督查事项的问题是否解决，任

务是否落实，结论是否正确等。对不符合交办

要求的，退回主办单位补办或重办；对符合交

办要求的，及时呈报学院领导审阅，如领导无

新的批示则视为办结。 

材料归档 
督查督办事项办结后，党政办要及时将有关

材料按文书档案管理要求立卷归档 


